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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RE GROUP LIMITED

  上 置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0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集團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千港元） 1,347,646

母公司股東應佔純利（千港元） 25,89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46

每股股息－中期（港仙） –

中期業績

上置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2

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為單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
收入 3 1,347,646 1,839,171
銷售成本  (989,483) (1,234,598)
   

毛利  358,163 604,573

其他溢利－淨額 4 4,816 229,693
銷售及分銷成本  (31,007) (27,477)
管理費用  (112,365) (111,217)
   

營運利潤  219,607 695,572
   

財務收入  34,581 10,934
財務成本  (154,276) (191,838)
   

財務成本－淨額  (119,695) (180,904)

應佔聯營企業之損益  895 2,811
   

持續經營業務除所得稅前利潤  100,807 517,479

所得稅 5 (63,511) (255,455)
   

持續經營業務本期淨利潤  37,296 262,024

終止經營
終止經營業務本期淨虧損  – (49,429)
   

本期淨利潤  37,296 212,595
  

其他綜合收益
於以後期間不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報表折算差額  170,205 (73,486)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金  170,205 (73,486)
   

本期綜合收益  207,501 13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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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淨利潤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25,894 228,85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1,402 (16,261)
   

  37,296 212,595
   

綜合收益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185,764 169,053

　非控股股東權益  21,737 (29,944)
   

  207,501 139,109
   

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的每股收益 6

　基本
　－以淨利潤計算  0.46港仙 4.52港仙
   

　－以持續經營業務淨利潤計算  0.46港仙 5.21港仙
   

　攤薄
　－以淨利潤計算  0.46港仙 4.52港仙
   

　－以持續經營業務淨利潤計算  0.46港仙 5.21港仙
  

所附附註為此中期綜合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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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為單位）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161,738 814,927
　已完工投資物業  4,878,692 4,792,658
　預付土地租賃款  141,383 141,391
　商譽  660,039 648,399
　於聯營企業之投資  78,811 76,533
　衍生金融資產  – 74,608
　遞延所得稅資產  538,026 533,616
　長期預付款項  – 192,000
   

  7,458,689 7,274,132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  11,338,613 11,260,559
　以供出售之持有或開發中物業  7,743,001 6,932,167
　存貨  19,041 11,487
　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231,327 175,462
　其他應收款  613,200 1,409,084
　應收賬款 8 34,709 31,121
　預付所得稅款項  272,518 229,074
　現金及銀行存款  2,913,832 2,032,007
   

  23,166,241 22,080,961
   

資產總計  30,624,930 29,35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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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權益和負債

權益
 已發行股本及股本溢價  6,000,738 6,000,738
 其他儲備  1,508,183 1,695,316
 留存溢利  1,387,834 1,361,94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8,896,755 9,057,994
 非控股股東權益  308,473 704,340
   

權益總計  9,205,228 9,762,33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0,765,794 6,670,834
　可換股債券－主債務部分  7,183 7,183
　遞延所得稅負債  1,980,303 1,900,302
   

  12,753,280 8,578,319
   

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154,704 4,403,928
　預售開發中物業之預收賬款  1,541,500 1,495,886
　應付賬款 9 2,026,685 2,064,67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457,842 871,367
　當期所得稅負債  1,485,691 1,617,048
　有擔保優先票據  – 561,539
   

  8,666,422 11,014,440
   

負債總計  21,419,702 19,592,759
   

負債及權益總計  30,624,930 29,355,093
   

淨流動資產  14,499,819 11,066,52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1,958,508 18,340,653
   

所附附註為此中期綜合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6

財務報表附註
（除另有說明者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為單位）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1.1 編製基礎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進行編
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之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2 主要會計政策

除下列2013年1月1日新生效和經修訂的準則及解釋外，編製本中期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
2012年度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列報

該修訂於2012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改變了其他綜合收益中列報項目的歸類。未來某
個時點會重分類（或轉入）至損益（比如，淨投資套期收益淨額、國外運營機構的的折算差額、現金流量套期的
淨變動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淨損益）的項目將與不會重分類（比如，設定受益計劃的精算損益以及土地和房屋
建築物的重估）的項目分開列報。現時，該修訂僅影響披露，未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員工福利（2011年修訂）

該修訂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修訂後的準則在設定受益計劃的會計處理方面有重大變
化，包括取消了遞延確認精算利得和損失的選擇權。其他變化包括對辭退福利確認時點的修改，短期員工福利
的分類，以及設定受益計劃的披露。現時，該修訂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政府貸款

該修訂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針對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過渡之日存在的政府貸
款，要求首次使用者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0號－政府補助的會計處理和政府援助的披露中的相關要求，並予以
未來適用。如果企業在對政府貸款進行初始會計處理時已獲取所需信息，企業也可以選擇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或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如適用））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0號中的要求對政府貸款進行追溯處理。現
時，該修訂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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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抵消

該修訂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修訂要求企業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抵消的權利及
相關安排（如，抵押協議），以幫助財務報表使用者評估抵消安排對企業財務狀況的影響。新的披露要求適用於
所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確認的金融工具，也適用於在可執行的主淨額結算協議或類似協議下確認的金融
工具，無論其是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進行了抵消。現時，該修訂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準則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所有公
允價值計量提供了指引。該準則並未改變本集團在何種情況下需要採用公允價值，但是當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要求或允許使用公允價值時，該準則針對如何應用公允價值給出了指引。現時，該準則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公告第20號－露天礦產生產階段的剝離成本

該解釋公告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第20號闡
明瞭於何種情況下在露天礦產生產階段發生的廢物清理成本應被確認為一項資產，以及該剝離活動資產的初始
及後續計量的方法。現實，該解釋公告未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2009-2011期間年度改進－對2012年6月頒布的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09-2011期間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對一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進行了修訂。每個準則均有獨立的過渡
性條文。儘管對部分修訂的採用可能導致會計政策的變化，但現時所有修訂均未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本集團於2012年財務年度提前採用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11、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28

號（2011年）及由此帶來的其他後續準則相應的修訂外。本集團未提前採用其他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準則、解釋
或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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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部報告

由於管理需要，本集團根據各分部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將其分為四個報告分部，具體列示如下：

• 物業開發分部負責開發及銷售住宅及商用物業；

• 物業租賃分部負責出租本集團擁有的辦公樓和商鋪等投資物業；

• 酒店經營分部負責提供住宿、餐飲及會場服務；及

• 公司及其他業務分部大致包括物業管理等服務。

管理層分開監管各營業分部的經營業績，用於進行資源配置和績效考核方面的決策。各分部的業績以營運收益或損
失為基礎衡量，其計量方法與合併財務報表一致。儘管如此，本集團的財務成本、財務收入及所得稅在集團層面確
認，而不會分配給各個分部。

銷售的轉移定價及各經營分部之間的交易以與第三方進行交易的價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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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經營
公司及

其他業務 合計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1,118,822 60,385 92,854 75,585 1,347,646

分部間銷售 – – – 139,571 139,571     

1,118,822 60,385 92,854 215,156 1,487,217
    

調整：
分部間銷售抵銷 (139,571) 

收入 1,347,646
 

分部利潤╱（虧損） 194,830 37,984 7,322 (20,529) 219,607
     

財務收入 34,581

財務成本 (154,276) 

財務成本淨額 (119,695) 

應佔聯營企業之損益 895 

除所得稅前利潤 100,807
 



10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公司及
 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經營 其他業務 合計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1,610,185 76,446 81,695 70,845 1,839,171

分部間銷售 – – – 50,362 50,362
     

 1,610,185 76,446 81,695 121,207 1,889,533
     

調整：
分部間銷售抵銷     (50,362)
     

持續經營業務收入     1,839,171
     

分部利潤╱（虧損） 479,456 31,692 (34,538) 218,962 695,572
    

財務收入     10,934

財務成本     (191,838)
     

財務成本淨額     (180,904)
     

應佔聯營企業之損益     2,811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利潤     517,479
     

3. 收入

期內已確認之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物業銷售收入 1,182,053 1,704,601

酒店經營收入 98,412 86,576

物業出租收入 57,037 82,969

物業管理收入 78,676 74,339

建造智能化網絡設施收入 9,722 534

其他收入 4,511 –
  

 1,430,411 1,949,019

減：營業稅金及附加(a)  (82,765) (109,848)
  

總收入 1,347,646 1,83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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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營業稅金及附加

營業稅根據銷售開發物業，酒店經營，物業管理、物業租賃收入的 5%，以及建造智能化網絡基礎設施扣除應
付分包商金額之後收入的3%確認。

政府附加費，包括城市維護建設費，教育費附加，河道管理費等，根據營業稅的一定比例計算。

4. 其他溢利－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處置子公司之溢利 – 226,121 

其他 4,816 3,572 
  

 4,816  229,693 
  

5. 稅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即期稅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a)  40,244 206,522

 －中國大陸土地增值稅(c)  12,872 49,027
  

 53,116 255,549
  

遞延所得稅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677) (8,652)

 －中國大陸土地增值稅 (32) (27,359)

 －中國大陸代扣代繳所得(d)  11,104 35,917
  

 10,395 (94)
  

本期稅項支出 63,511 255,455
  

(a)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大陸經營業務，與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相一
致，其在中國大陸經營之子公司一般按25%的適用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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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預售之開發中物業，稅務部門可能於銷售完成及收入確認以前按照估計金額預征所得稅。

(b) 其他所得稅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為止。如果應納稅所得發生在其他地區，相關稅金根據本集團發
生應稅收入當地的法律，解釋和條例規定的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本期間在香港無可獲得利潤，因此未預提所得稅。

(c) 中國大陸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中國大陸土地增值稅就土地增值，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扣除可扣減項目（包括土地開發成本、借款成本、營業
稅金及建築成本），按累進稅率30%至60%徵收。

對於預售開發中之物業，稅務部門可能於交易完成和收入確認以前預征土地增值稅，通常為預收款之
1.5%~5%。

(d) 中國大陸代扣代繳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在中國大陸境內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派發給
外國投資者的股利需要代扣代繳10%的所得稅。若中國政府和外國投資者的管轄政府已達成稅收協議，則可能
適用較低之稅率。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國家稅務總局頒布的財稅 (2008)1號文明確指出，從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之前外商投資企業形成的留存溢利中分配給外國投資者的股利，免征企業所得稅。

6. 每股盈利

計算基本每股收益時，以歸屬於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本期淨利潤和本期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664,714千股
（二零一二年：5,060,855千股）為基礎。

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攤薄每股收益的計算均不考慮可換股債券及下屬子公司之管
理層購股權，因為他們不具有稀釋性。因此，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攤薄每股收益與
基本每股收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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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基本每股收益和攤薄每股收益的收益和股份數據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收益

用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收益的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東的
 利潤╱（損失）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5,894 263,706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 (34,850)
  

 25,894 228,856
  

 股票數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數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本期基本每股收益之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664,714 5,060,855
  

 5,664,714 5,060,855
  

於報告日至本財務報表的完成日期之間無其他涉及普通股或潛在普通股的交易。

7. 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董事會決定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無）。

8.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45,517 41,738

減：壞賬準備 (10,808) (10,617)
  

 34,709 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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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個月以內 22,588 23,061

6個月到1年 12,364 1,621

1年至2年 1,560 7,510

2年以上 9,005 9,546
  

 45,517 41,738
  

本集團的物業開發銷售、酒店運營通常為現金銷售，集團的其他業務主要採用賒銷制，信用期一般為六個月。

集團的應收賬款均來自大量不同客戶，且不存在重大信用風險。本集團應收賬款均為無息應收賬款。

集團對於外部應收賬款保持嚴格控制，逾期金額會由高級管理層進行審核。

9. 應付賬款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2,026,685 2,064,672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以內 1,980,389 1,623,171

1年至2年 36,063 109,111

2年以上 10,233 332,390
  

 2,026,685 2,064,672
  

應付賬款主要由房產開發所產生。應付賬款不計息，通常在一年內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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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約 13.48億港元（二零一二年：18.39億港元）之淨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26.7%。期內淨收入下降主要由於本年度上半年交房數量顯著減少所致，預計下半年交房數字會增
加。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0.26億港元（二零一二年：約2.29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88.65%。

流動現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29.14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32

億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流動資產淨額）約為145億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0.67億港元），比去年上升約 31%。流動比率處於 2.67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0倍）。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為5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以
本集團淨借款（已減除現金及銀行存款）佔總股本（權益加淨借款）為計算基準。

資產抵押及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款中約137.64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108.98億港元）由本集團之若干租賃土地、投資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及以供出售的持有或發展
中物業作抵押，或以子公司之股權、銀行存款及未來物業預售所得款項作質押。

本集團為若干商品房承購人獲取的按揭銀行貸款向銀行提供擔保。根據擔保協議的條款，倘若該商
品房承購人未能支付按揭款項，本集團須負責向銀行償還該商品房承購人欠款本金額連同應計利息
及罰款。本集團此後便獲得有關物業的法定產權。本集團的擔保期由銀行授出有關按揭貸款開始，
至該等承購人所購商品房的房地產證抵押登記手續辦妥後交銀行執管之日止。本集團簽署的擔保合
同本金額合計人民幣2.18億元，折合約2.74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52億元，
折合約5.57億港元），該等合同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仍然有效。

本集團本期並未就為商品房承購人獲取的按揭銀行貸款提供的擔保承擔過重大損失。董事認為該等
承購人違約的可能性很小，且倘若該等承購人違約，有關物業的可變現淨值預計可足以支付拖欠的
按揭本金及應計利息及罰款，因為按揭本金一般低於售房合同簽訂日的房產價格的 70%，因此並無
在本財務報表中就該等擔保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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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三年，「國五條」定調全年調控繼續從嚴去向，但國內經濟下滑也保證了年內行業政策相對
穩定。上半年，抓住房地產行業投資回暖，本集團堅持去庫存，積極推進尾盤存量去化進程；調結
構，斯格威酒店37,000平米改造，打造上置金融大廈；加快動遷項目開發進程，碩誠三期16萬平米
打樁正式驅動。在樓市調控持續從嚴的環境下，面對多變的房地產宏觀環境及市場形勢變化，本集
團順勢、適時、穩健保持集團整體業務持續發展。

房地產開發業務

銷售進度

本集團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在售物業主要有香島原墅、綠洲中環中心、上置金融大廈、嘉興湘府項
目、海口外灘中心，以及瀋陽綠洲悠山美地等項目。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期間，本集團共完成合同
銷售面積49,754平方米，合同金額約為人民幣87,099萬元。其中：

香島原墅

香島原墅位於上海寶山區羅店北歐新鎮美蘭湖板塊，擁有美蘭湖、高爾夫球場等高端配套設施的獨 

特優勢，展現金裝「托斯卡納」風格系列，保留意式風格的原味和純粹。香島原墅自二零零九年四月
取得土地，僅一年時間即於二零一零年五月第一次開盤，並受到市場熱捧。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
共完成銷售88套， 銷售面積12,203平方米，合同金額人民幣27,677萬元，銷售均價人民幣22,680 

元╱平方米。

綠洲中環中心

作為上海中環商務區地標的綠洲中環中心，以5A甲級寫字樓的高質量以及高標準配套吸引了越來越
多的企業入駐。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共計簽約113套，共計完成銷售面積8,930平方米，銷售金額
人民幣 22,538萬元，銷售均價人民幣25,151元╱平方米。

上置金融大廈

上置金融大廈是政府批准的37,000平方米斯格威鉑爾曼酒店式辦公約140套建築面積為210平米－288

平米的五星級酒店式辦公項目。上置金融大廈位於黃浦區中心區域，在融入黃浦區金融產業集群的
同時，更享有「佔據黃浦濱江帶視野、共享都市繁華配套和便利交通」等外部優勢，成為高端可售型
辦公單位的一個投資亮點，受到廣泛關注。上置金融大廈項目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開盤銷售限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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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8套，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共計簽約14套，共計完成銷售面積3,045平方米，銷售金額人民幣
13,631萬元，銷售均價人民幣 44,762元╱平方米。

嘉興湘府項目

嘉興湘府項目位於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延續上置集團的高端產品，打造高品質、精緻、豪華的住
宅小區。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開盤銷售，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共完成銷售26套，銷售面積 6,284

平方米，合同金額人民幣7,473萬元，銷售均價人民幣 11,892元╱平方米。

海口外灘中心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海南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國際旅遊島」國家戰略定位帶來的火爆銷 

售形勢，以及隨之而來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嚴厲的宏觀調控措施造成的市場降溫。「海口外灘中心」項 

目適時、積極調整策略，取得了較好的銷售業績。二零一三年一月至六月，一期外灘中心銷售套數
為15套，完成銷售合同金額人民幣3,805萬元，銷售面積2,272平方米，銷售均價人民幣16,750元╱平
方米。

工程進度

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及下屬各項目公司根據年初制訂的開發進度及工程節點，有序推進各個項目工程
建設，堅持規範化施工，努力提高工程建設質量，確保項目的良好質量。其中：

香島原墅

香島原墅的土建工程分兩個標段，其中2 標段工程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竣工順利交房；1 標段工程
也全部竣工驗收。

無錫江南華府

截止二零一三年六月，無錫江南華府已竣工驗收交房68套，建築面積為20,261平方米。目前土建、
配套、綠化工程已經全部完成，已售房 95套屋室內裝修已全部完成，未售房屋室內裝修工程完成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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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洲中環中心

綠洲中環中心 6號樓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正式動工建設，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完成室內裝修及總
體，將在二零一三年七月竣工備案並辦理交房。

嘉興湘府項目

截止二零一三年六月， 5號地塊房屋室內外全面進入維護、清理，就竣工預驗收問題進行整理，驗收
資料準備基本完成，人防驗收已通過。1號地塊室外牆磚、地磚、石材鋪貼完成工作過半，南北區主
幹道、地下車庫地坪澆築完成。

瀋陽綠洲悠山美地

截止二零一三年六月，瀋陽綠洲悠山美地一期西塊已全部竣工交房。一期東塊分金陵和雙興兩個標
段，其中金陵標段已進行內外初裝飾階段，於六月底時完成總工程量的 97%，預計二零一三年九月
竣工交房；雙興標段大部分主體結構封頂已完成，預計二零一四年九月竣工交房。

動遷工作

綠洲雅賓利花園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綠洲雅賓利花園一到三期已動遷安置居民 6,214戶，完成居民動遷比例為
98.1%，單位動遷已全部完畢。

黃浦百潤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上海黃浦百潤項目已動遷安置居民 338戶、個體12戶、單位9戶，完成應動
遷總數的比例為86%。



19

瀋陽雅賓利花園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瀋陽雅賓利花園已簽約動遷居民戶 1,361戶、企業和學校13戶，尚餘動遷居
民139戶、企業和學校12戶，居民動遷完成91%、企業和學校動遷完成 52%。

商業物業運營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本集團根據不斷變化的市場形勢及機遇，繼續加強對旗下商業物業的管理和運
作，適時調整經營策略，發揮自身在品牌、管理等方面的優勢，在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中改善了經 

營效益。其中：

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

二零一三年一至六月份，上海斯格威鉑爾曼大酒店收入人民幣7,910萬元，其中客房收入人民幣4,249

萬元，餐飲收入人民幣3,449萬元。毛利總額約為人民幣 2,377萬元，客房出租率達 63%。

瀋陽華府天地購物中心

瀋陽華府天地購物中心集購物、美食、休閒、娛樂、文化、康體、服務等多功能為一體。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共完成租賃簽約面積 92,559平方米，佔總可出租面積的 82%，租金收入人民幣 2,856萬
元。

綠洲中環中心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綠洲中環中心加大招商力度，公建區目前近3萬平米的商鋪及1萬平米的辦公樓
以及5.7萬平米的地下車庫作出租之用。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出租收入人民幣1,386萬元，其中租
賃收入人民幣1,200萬、停車費收入人民幣186萬元。

重大收購

二零一三年二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華通投資有限公司收購高峰有限公司100%股權，從而間接
收購瀋陽華銳世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40%的權益。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完成此次收購後，本公司間接
持有瀋陽華銳世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100%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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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國五條」落地宣告房地產調控進一步趨緊，全國住宅市場的投機性需求整體得
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各地房價尤其是高端住宅價格告別爆發式增長，售價及銷量均趨於穩定。中央
加緊完善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日趨明晰的保障房政策，以及房產稅試點範圍可能擴大等，在一
定程度上為穩定市場預期及今後房地產市場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中央對房地產調控新思維初
顯：政策平穩，尊重市場，加強住房保障。儘管一定時期內受限購等行政調控手段限制，但開發商
對長期市場走勢仍然看好。

金融方面：貨幣政策在「穩健」基調下，進一步為「穩增長」和「調結構」發揮了積極作用，彰顯了宏
觀調控對於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對於房地產行業而言，上市公司再融資放開已經是非常
確定的大趨勢，但對於影子銀行的監管升級會導致信托規模受抑，總體而言融資總量規模會被控制。

營銷方面：本集團認識到在房地產市場的運行中，薄利多銷成為現行政策下的主導方向和基本面。
房地產市場的高利潤已成為過去，本集團也將調整方向以薄利多銷的策略重新制定自己的目標，積
極擴大規模，擴大市場佔有率，重塑品牌優勢。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人民幣 36,828 億元，同比增長 20.3%。 

其中，住宅投資人民幣25,227億元，增長20.8%。房地產行業投資環境全面回暖，城市住宅市場成交
量持續回升，重點城市房價普漲，房地產市場延續去年的回暖走勢。

二零一三年，宏觀調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其「下
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上限」就是防範通貨膨脹。對於本集團來說，提高開發速度，向運營要利
潤仍然是克服宏觀調控帶來重重困難制勝的不二法寶。下半年，本集團將借助國務院關於研究部署
加快棚戶區改造，促進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今後五年再改造各類棚戶區1000萬戶等六條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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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積極、穩妥地加快琴海、碩誠等30萬餘平米多個舊區改造項目開發進程，使之成為集團項目
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確保集團短、中、長期經營目標達成。

僱員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及香港之僱員人數為 2,621名。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僱員
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薪金）約為 0.84億港元。僱員薪金福利與現行市場慣例一致，並根據僱員各自
之表現及經驗而釐定。

購入、贖回及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董事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他們已確認，他們已遵守
標準守則內載列的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論及審閱內部控
制及申報事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並確認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的所有原則和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E.1.2條除外。守則第E.1.2條訂明，
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邀請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
（視何者適用而定）的主席出席。由於需要處理其他事務，董事會主席兼提名委員會主席施建先生未
能出席二零一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22

此外，由於李耀民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人
數少於上市規則第 3.10A條所規定最少須佔董事會人數三分之一。董事會將積極尋求在可行情況下盡
快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起的三個月內根據上市規則第 3.10A條委任合適的人選。本公司將在適
當時間就以上委任另行刊發公佈。

於聯交所網址公佈資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

登載二零一三年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之所有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上置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施建

中國，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即施建先生、李耀民先生、虞海生先生、蔣旭東先生、
王自雄先生、張宏飛先生及施力舟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張永銳先生及金炳榮先生；及四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姜燮富先生、卓福民先生、袁普先生及陳尚偉先生。

* 僅供識別


